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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19〕39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 

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新潮能源，A

股股票代码：600777； 

黄万珍，时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 

卢绍杰，时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 

何再权，时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； 

胡广军，时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； 

杨晓云，时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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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汉，时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； 

王东宁，时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 

张宝生，时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 

余璇，时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 

经查明，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在信

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一、公司董事会审议增资参股子公司事项未勤勉尽责，相关

信息披露不及时 

2016 年 12 月 23 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投资 6 亿元人民

币参股哈密合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合盛源公司）的

议案（持股比例 45.5927%，）。合盛源公司的主要资产为雅西铁

矿采矿权。而公司公告显示，当时合盛源公司尚未完成上述采矿

权相关过户手续办理，采矿权仍归属于哈密宏源资源开发有限责

任公司。同时，合盛源公司及主要股东深圳市华瑞矿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华瑞矿业）、张国玺、石永兵承诺将在 2017 年 6 月

30 日前完成环保审批、安全生产许可、采矿权人变更等手续办

理，否则公司有权利要求合盛源公司主要股东对公司通过本次增

资扩股所认购的合盛源公司股权进行收购。 

2018 年 6 月 22日，公司公告显示，因合盛源公司股东未能

在 2017年 6月 30日前完成合盛源公司铁矿相关手续办理，公司

申请股东华瑞矿业、张国玺、石永兵 3 方对公司通过本次增资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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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所认购的合盛源公司股权进行收购，但公司至今未收到回购款

项。因此，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交易对方支付公司 7.86

亿元收购价款，并承担诉讼费用。 

雅西铁矿采矿权系合盛源公司核心资产，是合盛源公司日常

经营生产得以正常开展的重要基础，也是公司选择开展本次参股

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。在前期进行投资决策时，公司理应审慎评

估采矿权过户手续无法顺利完成的可能性，积极采取措施确保合

盛源公司能在承诺期内完成采矿权的相关过户手续，以保证参股

资产的权属完整。然而，公司董事会成员未勤勉尽责，也未能充

分评估、审慎决策，在合盛源公司尚未取得采矿权且后续取得采

矿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参股合盛源公司的议

案，最终因雅西铁矿采矿权未能顺利完成过户导致投资未达到预

期目的，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。 

同时，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，在合盛源公司股东仍未完成

雅西铁矿相关手续办理、相关增资协议已产生重大变故并可能对

合盛源公司后续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况下，公司

本应就上述进展及时、准确进行信息披露，以明确投资者预期。

但公司未就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直至 2018 年 6 月

公司起诉交易对方要求回购股权时才进行披露。公司有关参股投

资事项重大进展披露不及时，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。 

二、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准确，且前后不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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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3 月 3 日，公司公告称，正在筹划收购深圳汉莎企

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深圳汉莎）100%股权，交易对方为深

圳市集诚信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集诚信投资），为独立第三

方。经初步测算，上述收购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

股票于 2018年 3月 5日起停牌。2018 年 5 月 4日，公司公告称，

由于交易双方就交易价格和交易方式等相关细节未能达成一致

意见，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自 2018 年 3 月 3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起，公司始

终披露本次交易对方集诚信投资为独立第三方，直至 2018 年 5

月 4日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时方才披露，深圳汉莎的

实际控制人为杜拉和方武权、林赛璃夫妇；同时，根据尽职调查

结果，方武权、林赛璃夫妇为公司董事李敏配偶的父母，本次重

大资产重组涉及关联交易。针对上述情况，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

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前后信息披露不一致的行为。交易对手方为

公司董事亲属，公司存在隐瞒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的行为，致使

信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准确，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。 

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何再权对上述违规事实的认定无异

议，但提出以下申辩理由：一是在合盛源主要股东未履行回购义

务的情况下，公司已提起诉讼，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。二是针

对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事项，在知悉关联关系后即发布终止交

易的公告，实际未对投资者造成损失。 

公司时任董事长黄万珍对上述违规事实的认定无异议，但提



－5－ 
 

出以下申辩理由：一是针对参股增资子公司事项，公司未参与子

公司日常管理，未能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。二是其未深度参与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。  

公司时任董事长卢绍杰对上述违规事实的认定无异议，但提

出以下申辩理由：一是其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起任职，未参与

此次参股增资子公司事项决策。2018 年 3 月知晓相关情况后，

积极处理，已尽最大努力。二是针对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违规

事项，其不存在刻意隐瞒的主观故意。  

公司时任董事杨晓云对上述违规事实的认定无异议，但提出

以下申辩理由：针对参股增资子公司事项，是否取得采矿权非公

司投资前置条件，公司已通过约定回购等方式对投资权益进行保

护；而因环保政策规划导致合盛源公司无法办理采矿证的情况超

出其知识及职责范畴，已勤勉尽责。 

针对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何再权的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

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认为：一是提起诉讼为事后补救措施，不

影响违规行为的认定。二是公司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办理

股票停牌时理应审慎评估，对交易对手方的情况进行充分详尽的

调查，并予以披露。但何再权直至尽职调查过程中才知悉相关情

况，说明其未能尽职。三是公司未披露重组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的

行为，已构成违规，交易预案是否披露、交易行为最终是否实施，

不影响违规性质的认定。 

针对公司时任董事长黄万珍的申辩理由，本所认为：一是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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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珍负有主动了解项目进展并及时、准确进行信息披露的职责，

未派专人参与合盛源公司日常管理等不影响对违规性质的认定。

二是虽然其在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事项发生期间不担任公司

董事长，但鉴于其在参股增资子公司事项中负有直接、主要责任，

综合考虑不对其减轻处分。 

针对公司时任董事长卢绍杰的申辩理由，本所认为：卢绍杰

自 2017 年底就任董事长，而在合盛源主要股东承诺回购事项逾

期近 6 个月的情况下，其迟至 2018 年 3 月才知晓相关情况并采

取措施，直至 2018 年 6 月才予以披露，说明其未勤勉尽责；其

在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事项中负有直接、主要责任，综合考虑

不对其减轻处分。  

针对公司时任董事杨晓云的申辩理由，本所认为：杨晓云作

为公司董事会成员，应当审慎决策相关参股事项，环保政策规划

情况无法作为其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理由。  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审议增资参股子公司事项决策不审慎，相

关信息披露不及时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披露信息披露前后不一

致，未如实披露公司董事长、董事与交易对方的关联关系。公司

前述行为严重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

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 条、第 2.3 条、第 2.5 条、第 2.6

条、第 7.5条等相关规定。 

公司时任董事长黄万珍、卢绍杰作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信

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，对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及对外投资等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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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决策中的违规行为负有直接、主要责任。时任董事会秘书何

再权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，对公司重组信息披露

前后不一致、对外投资信息披露不及时等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

任。公司时任副董事长胡广军，董事杨晓云、韩汉，时任独立董

事王东宁、张宝生、余璇作为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，在审议公司

对外投资相关事项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，决策不审慎，对相关违

规行为负有责任。前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2.2条、第 3.1.4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2.2条的规定及其在《董

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诺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2 条、第 17.3 条、第 17.4 条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
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时

任董事长黄万珍、卢绍杰，董事会秘书何再权予以公开谴责；对

时任副董事长胡广军，董事杨晓云、韩汉，时任独立董事王东宁、

张宝生、余璇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山东省人民政

府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

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

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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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

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○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